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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讨论会论文稿引言 2004年6月29日，广东省高院对备受关

注的四会市法院的法官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一案作出终审判

决，驳回检察院的抗诉意见，维持一审无罪判决。由于此前

审理一起借款案件的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受胁迫出具借条的

抗辩事实，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在此情况下，莫法官依据

证据规则，以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而举证不能为由，作出被告

败诉的裁判。事后被告因不服判决作出了喝农药自杀身亡的

过激行为。公安机关介入侦查后，原告才承认借条确系其胁

迫被告所写，这表明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当地检察机

关就以此为由认为莫法官不尽职守，因对相关不良后果承担

刑事责任。莫法官涉嫌玩忽职守先被四会市检察院刑拘，后

又改为逮捕。2003年12月4日，广东肇庆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为莫兆军行为不构成犯罪。随后，四会市检察院不服这一

判决，由肇庆市检察院通过广东省检察院向广东省高院提出

抗诉。2004年3月23日下午，对莫兆军的抗诉案在广东高院开

庭审理。经过3个月的审理后，广东高院终于对这宗颇具争议

的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维持原判。也就是说，莫兆军无罪。该判决一经报道，

莫兆军事件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焦点。莫法官虽然最终以无罪

告终，但此案留给我们的思考却很多。法官在案件的审理中

，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是什么，应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

？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两者能否完全竞合？作为法官，司法

公正应追求案件事实的何种价值取向等等问题。 一、客观事



实与法律事实的辩证关系 我国三部诉讼法皆明确规定：人民

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

是我国法律共有的基本原则。法官审理案件都经历一个探查

客观事实到适用适当法律的“实事求是”的过程。从哲学上

讲，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客观真实是绝对的，一个人可

以尽他的努力去认识这个事实，他做不到还有下一代，人类

一代代的延续，最终可以认识客观真实，可以最大限度的接

近客观真理。这是从哲学上讲的。但我们的法官裁判案件，

我们口口声声讲的以事实为根据，所讲的事实当然应是真实

的事实，但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真实，我们等不等得一代代的

去认识案件事实的真实呢？等不得。法律关于案件的审理有

时间的限定，也有人的限制○1。 （一）客观事实的定义 所

谓“客观事实”，就是原本发生的，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人

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现实事实。 法官审理案件就要查明案

件事实，哪个法官不是要找出案件的客观事实，根据案件的

客观事实进行裁判呢？法官查明、认定案件事实，目的就是

要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然而，案件的发生通常是在若干年

前，至少是在若干月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发生这个案件

的时候，法官不在场。假如他在场，他就只能当证人，而不

能担任裁判本案的法官。既然法官不在场，我们怎么知道它

是真的或不是真的呢？因此法官认定事实，不可能凭我们的

直观，不能根据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者亲身感知，来

判定本案事实的真伪○2。 （二）法律事实的定义 法律事实

，就是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

现象。 法律事实的一个主要特征：它必须符合法律规范逻辑

结构中假定的情况。只有当这种假定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出



现，人们才有可能依据法律规范使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变更

和消灭。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依据，那任何事实都不能作为法

律事实。○3 法律事实就是法官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

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案件事实所作的合理推断、认

定，理论上可称为法律拟制事实。这正如收养关系成立后，

被收养人与收养人及其近亲属间产生与其生父母及其近亲属

相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婚姻法学理论称之为法律拟制血亲或

法定血亲○4。当然，这种合理推断、认定，是相对的，不是

绝对的。推断、认定是否合理，只能从法律程序上、从证据

规则上进行判断。 （三）客观事实≠法律事实 从客观事实与

法律事实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并不一定能完全竞

合。客观事实是绝对的，法律事实是相对的。客观事实是实

际发生的，不管我们认为它是怎样的事实，它总是客观存在

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法律事实却是法官根据诉讼中

经证明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来认定的。但不是凭空的认定

，需要根据程序法规定的证明手段。通过证明手段和方法来

查明案件事实。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法官对事实的确信不是

都达到百分之百，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当然以追求真实性为

目的，但这个真实性不是绝对的，它带有相对性○5。所有的

案件事实，都是已经过去的事实，法官都只能根据事后的证

据来推断当时发生的事实，在这里，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唯一

依据。当然，一般情况下，证据所证明的法律事实与案件客

观事实基本上是吻合的。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客观

条件的限制，法官通过证据所证明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又

不是完全吻合的，特殊情况下，有时甚至是相悖的。“莫兆

军事件”就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相悖的情况下发生的



。 二、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

？ （一）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讨论。 “莫兆军事件”在

法学界乃至全国引起震动，在讨论法官莫兆军审理这起案件

是否存在过错，其实质就是讨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 

一种意见：认为“莫兆军的审理存在过错是十分明显的”，

理由是“法官的法定义务是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

须查清案件事实”。诉讼法所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的“

事实”是指案件发生时的“客观事实”，法官的法定职责是

查清“客观事实”，并应当以“客观事实”作为适用法律和

作出裁判的根据，否则，法官就是“未尽到注意之责”，甚

至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最高检察机关机关刊物的记者曾撰

写一篇名为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现代版》的文章，该文就是

持这种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承办检察官、甚至代表

了相当一部分检察官的观点。○6 另一种意见：认为法官断

案的依据是法律事实，莫法官在被告未就其主张的借据是受

原告胁迫而提出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诉讼法所规

定的原则和证据规则，作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是符合民事法

律证据规则要求的，也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莫兆军就应

该是这种观点，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均作出莫兆军无罪判决，就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法官

的观点。 （二）笔者认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就是法

律事实。 通过对上述两种意见的分析，笔者认为：法官认定

案件事实的标准就是法律事实。 应当肯定，查清“客观事实

”，以“客观事实”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是我国法律和法

官追求的最高目标。但是，“客观事实”在司法证明和诉讼

证明中是高不可攀的。因为，所谓“客观事实”就是原本发



生的现实事实，在时间的长河中，案件事实是在过去发生的

，不是在审判时发生的，更不是在审判当时、在法庭上、在

法官面前发生的。时光不倒流，而要通过遗留的证据材料完

全恢复“客观事实”发生的原貌，即要求证据对已经过去了

的案件事实和有关事实的证明达到“客观事实”那样的标准

，是不合理的，也是几乎无法达到的。事实上，世界各国的

司法证明和诉讼证明都不以“客观事实”为证明标准。虽然

从哲学认识论的观点上看，客观事实是可以认识的。但是诉

讼所涉及或争议的事实，是过去已发生的客观事实。审理该

案件的法官不可能事先介入或见证（如果法官事先介入或见

证该案件，该法官就成为该案件的当事人或证人，不能参加

该案件的审理工作），更不得事后凭空推断，只能而且必须

凭借能够证明当时客观事实的一切证据（包括书证、物证、

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当事人的陈述

等）来认定事实。从认识论上讲，通过证据发现的案件法律

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之间永远存在差距，由于认识能力的

局限性，案件的客观事实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毫无差异的重

现○7。 （三）案件事实是法律事实是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

。 法官的任务就是根据事后收集的有效证据，分析推断过去

发生的案件事实，并使之尽可能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符合。

但是，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法官也只能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证据规则，根据本案的有效证据来认定事实，而不能抛

开证据去无根据地认定客观事实。事实上，抛开证据去无根

据地认定的事实，又怎么能说是客观的呢？如果法官抛开证

据去无根据地认定所谓的客观事实，对某一个具体的案件来

讲，可能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法定的规则适用



于所有的案件，其错误是必然的、明显的。 人民法院报曾登

载这样一个案件：甲向法院起诉乙，要求被告乙按欠条归还

欠款6000元。法院查明，乙欠甲款8000元，向甲出具欠条一

张，注明欠款8000元。后来，乙还款给甲，甲在欠条上加注

“还欠款2000元”。甲主张加注应理解为“还（huái）欠

款2000元，尚欠款6000元”。而乙辩称，当时是还款6000元，

欠条上注明的是“还(hái)欠款2000元”就是尚欠款2000元。

汉字的一字多音多解有时会引起歧义，这种情况发生到诉讼

中就会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本案就是这样

。所以，不能说哪一方的理解没道理。但是结合本案的案情

，法官在裁判时就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此加注是原告所

为，如果他将原来的欠款8000元划掉写上实际的还款数额，

或者用“归还欠款XX元”等进行表述，就不会产生歧义。因

此语义不明的责任应由其承担，而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按

乙已经归还6000元，尚欠2000元未还进行判决。从结果意义

上的举证责任角度讲，原告主张被告欠款6000元要有相应的

证据证实，而现有的证据只证实了两种可能性，所以应由原

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样的判决结果当然不能保证

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但是却可以使判决产生一个规则

的导向作用--当事人在书写欠条时一定要慎重，否则后果只

能由自己承担，这样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这

些扑朔迷离的案件的发生，一般都是由于一方当事人不讲诚

信而另一方又缺少必要的证据造成的。 案件事实的认定标准

的讨论，实质上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讨论，实体正义要

以程序正义为前提和保证。程序正义是人们看得见的正义。

我们通过公正的程序、公正的证据规则，凭借能够证明当时



客观事实的一切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

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当事人的陈述等）来认定案件事

实，就保证了案件的法律事实公正，也就实现实体公正。我

国传统的司法理念，重实体轻程序。认为查明案件事实就是

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实质上就是强调实体公正。在现代司

法体制中，司法既要保证公正，又要注重效率，既要追求实

体公正，更要追求程序公正。如果绝对地追求案件事实的客

观事实，绝对实体公正，不仅不能有助于正义的实现，而且

有可能导致新的不公正??“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法官

的判决只能是在有限的时空下对过去事实的一种复原，而这

种复原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未确立法官自由心证

制度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证据，只能追求法律上的事实而不

是客观事实。对某一具体当事人来讲，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

可能是不一致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来讲，因为有公正的程序

保证，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在总体上却是无限接近的，这也

是证据规则确立法律事实的目的。如果因为法官对案件法律

事实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就认为司法不公甚至追究法

官的责任，社会正义将会很难实现。如上面的案例，由于理

解上的不一致，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存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

反的观点，其实这是完全正常的。对当事人来讲，一些案件

之所以不能做到还原客观事实，与当事人的一些疏忽有很大

的关系。这些案例的判决，实际上是对人们司法公正的价值

取向的一种引导，也警示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要增强防范纠纷

的法律意识。唯有如此，类似这样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

不一致的现象才会越来越少。 三、树立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

就是法律事实的现代司法理念，提高司法能力，最大限度地



做到司法公正和实现社会正义。 （一）树立法律事实的司法

理念。 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是法官根据各方提供的证

据，按照一定的证据规则，分析、推断过去发生的情况，并

使之尽可能与客观事实相符。但从事物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

规律来看，庭审并不总能完全再现案件客观事实。有时通过

证据认定的事实（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并不完全吻合，要

求法院在已查明的证据条件下发现所有的“客观事实”是不

现实的，同时，追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也是不可能。法院的

工作应当定位在值得公众信赖的价值上，摒弃我国司法领域

长期以来奉行一种不健康的司法浪漫主义，确立法律真实的

理念，对法院和社会公众来说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符合

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现实态度○8。我们既坚持将“客观事

实”作为诉讼活动的最高追求，又要从实际出发，将可能发

现、收集的证据所证明的“法律事实”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除传统观念的束缚，实事求是地推动

诉讼制度的改革，我们就可以区别情况，分别建立和完善刑

事、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更加合理地处理“公正与

效率”、“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关系，最大可能地做到

司法公正和实现社会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

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这是第一次在

司法文件中予以明确表明民事判决所载明的事实是法律事实

的司法理念。 （二）提高司法能力，最大限度实现法律事实

无限接近客观事实。 中国法官应具备的司法能力--认定（发

现）事实的能力 。 客观的认定案件事实，能够代表一个法官

能力的高低。这就要求法官能够独立的判断证据，遵循诉讼



规律对证据进行认证、质证，并能够根据生活经验合理的进

行事实推定等。认定案件事实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前提○10。 

查清“客观事实”，以“客观事实”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

是我国法律和法官追求的最高目标。尽管“客观事实”在司

法证明和诉讼证明中是高不可攀、尽管要通过遗留的证据材

料完全恢复“客观事实”发生的原貌，即要求证据对已经过

去了的案件事实和有关事实的证明达到“客观事实”那样的

标准，是不合理的，也是几乎无法达到的，但是我们不能以

此为借口，我们必须提高自己查明案件事实的司法能力，根

据各方提供的证据，按照一定的证据规则，分析、推断过去

发生的情况，并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无限接

近。更加合理地处理“公正与效率”、“社会效果与法律效

果”的关系，最大可能地做到司法公正和实现社会正义。 （

三）加强法制宣传，建议加强诉讼法律制度改革，明确规定

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就是法律事实。 社会对司法进行道德性

评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主流的思维方式，这种道德性评判

排斥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使在这种思维方

式指导下的审判变成了冒险○9。“莫兆军事件”正是这种道

德性评判排斥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的一个典

型。莫法官判案的思维完全符合司法程序公正的现代司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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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道德评判不再排斥案件事实的认定标准就是法律事实的

现代司法理念，实现“公正与效率”，让社会效果与法律效



果达到最佳统一，最大限度地做到司法公正和实现社会正义

。 为了“莫兆军事件”不再发生，建议立法机关还应加强诉

讼法律制度改革。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第一次在司法文件中予以明确表明民事判决所载

明的事实是法律事实的司法理念，但是这对于树立法律事实

的现代司法理念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在我国的三大诉讼法

，以及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上，明确作出规定。 综上所述

，“莫兆军事件”发生，留给我们的思考很多。为了“莫兆

军事件”不再发生，建议立法机关还应加强诉讼法律制度改

革，法院加强法制宣传，让全社会树立案件事实就是法律事

实的现代司法理念。法官提高司法能力，最大限度实现法律

事实无限接近客观事实，更加合理地处理“公正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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